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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使本署各河川局、各地方政府、相關部會及相關執業技師及相關公會能熟悉

未來辦理逕流分擔及出流管制作業方式，將於北、中、南部地區各辦理一場出

流管制及一場逕流分擔教育訓練 

 出流管制 

1. 北部地區108 年3 月25 日(星期一) 

2. 中部地區108 年4 月1 日(星期一) 

3. 南部地區108 年4 月15 日(星期一) 

 逕流分擔 

1. 北部地區108 年3 月26 日(星期二) 

2. 中部地區108 年4 月2 日(星期二) 

3. 南部地區108 年4 月16 日(星期二) 

 報名與課程資訊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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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流分擔技術手冊(草案)內容概要說明 

出流管制技術手冊(草案)內容概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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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流分擔技術手冊(草案) 
內容概要說明 1 



 依據水利法第八十三條之二至之六規定及逕流分擔實施範圍與計畫之公告審定及執

行辦法規定據以研提手冊架構內容並附操作案例 

 擬定過程參考國內外相關文獻資料與桃園、台中、雲林、嘉義、台南等5縣市之逕

流分擔試辦案例成果加以統整研擬 

4 



 依據水利法第八十三條之二至之六規定及逕流分擔實施範圍與計畫之公告審定及執

行辦法規定據以研提手冊架構內容並附操作案例 

 擬定過程參考國內外相關文獻資料與桃園、台中、雲林、嘉義、台南等5縣市之逕

流分擔試辦案例成果加以統整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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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手冊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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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格式參考條文：  水利法修正條文「逕流分擔計畫」之應載明事項 
 水利署105年函頒之「逕流分擔與出流管制規劃報告格式」 

 針對計畫範圍進行

基本分析，依據計

畫目標概估需逕流

分擔量體與可利用

區位與數量後，檢

討實施之可行性 

 經由詳盡水文水理

分析、方案評比過

程，擬定逕流分擔

實施方案、分工計

畫、配套措施、經

費需求估算 

 依據「逕流分擔規

劃報告」規劃成果

編訂，僅就其涉及

後續推動之重點事

項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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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利法第83條-2第一項規定 
 逕流分擔實施範圍與計畫之公告審定及執行辦法第4條規定 

C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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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法第83條-2第一項規定 

「逕流分擔實施範圍與計畫之公告審定及執行辦法」之立法意涵 

「為因應氣候變遷及確保既有防洪設施功效，中央主管機關
得視淹水潛勢、都市發展程度及重大建設，公告特定河川流
域或區域排水集水區域為逕流分擔實施範圍，…。」 

逕流分擔實施範圍經逕流分擔評估報告詳為評估後，可公告河川流域或區域排水集水區之
「全部」或「一部分」 

• 原規劃排洪設施不足以因應

• 低地逕流受限於地形無
法排入河川或區域排水

河川流域或區域排水集水區域範圍內
具提高地區保護標準需求具淹水潛勢之區域

具淹水潛勢之區域

• 地表逕流> 治理計畫水道計畫洪水量
• 地表逕流> 排水系統排洪能力

氣候異常導致水文變異 低地逕流排除不易
造成積淹水

需提高地區保護標準之區域

• 都市計畫發展用地
不透水率> 80%

都市計畫不透水率

• 現況人口數> 10萬人
(若屬新訂都市計畫區，且為重
大建設區域，可輔以計畫人口數
> 10萬人檢視)

都市計畫現況人口數

• 南港經貿園區區

屬重大建設之特定區計畫

• 計畫人口數> 3萬人

都市計畫人口數

都市發展程度

都市發展程度及重大建設

得實施逕流分擔河川流域或區域排水集水區域

C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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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情境模擬分析

依逕流分擔量體規劃需求劃設
1.集水區劃設 技術手冊CH4.1

2.雨量站擇定

3.暴雨量分析

操作流程 操作流程(細項)

4.設計雨型分析

7.逕流量分析

8.水文水理模式建立

9.模式檢定及驗證

基於河川、排水及下水道逕流特性、匯
流位置、控制點位置劃設

5.集流時間分析

a
b

鄰近氣象局或水利署雨量站降雨強度-延
時Horne r 公式雨型(10m in間隔)

技術手冊CH4.2

技術手冊CH4.3
分析流域之降雨空間變異性後，擇定
數處控制點，分別計算平均降雨量並
進行暴雨頻率分析

技術手冊CH4.4

計畫區較大且區內排水系統複雜時，
可以SCS La g  Tim e  Equa tio n集流時間
迴歸公式推算

以SCS-CN法計算降雨損失

技術手冊CH4.5

技術手冊CH4.6

技術手冊CH4.7

技術手冊CH4.8
如逕流分擔區域受外水影響，水理模
式應反應實際可匯入水道逕流量以及
淹水量體，估算逕流分擔量

修正模式中不當之假設條件、檢核地
形及構造物是否有考慮不周之情形，
並率定相關之參數值

確認現況設施通洪能力，並探討瞭解
計畫區內與鄰近排水系統洪災問題

6.降雨損失分析

集水區內及其鄰近地區紀錄較長且資
料較齊全之測站

紀錄年限以大於25年資料為原則

a
b

ㄧ般集水區：SCS無因次單位歷線a
b 下水道集水區：合理化公式

技術手冊CH4.9

技術手冊CH4.10

 為利後續評估計算水道

及各次集水區之逕流分

擔量體，手冊說明水文

水理分析流程與細項 

 為適切評估逕流分擔量

體，水理模式需如下： 

 應具有變量流之淹水

模擬演算能力 

 能反映低窪地區受外

水頂拖無法順利洩排

情形 

 可考量不同設定條件

需求(地下式調節池、

低衝擊開發設施等)，
以使模擬成果符合實

際情形 

C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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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河川流域及區域排水集水區土地在其保護標準下所產生之逕流量超出水

道計畫洪峰流量或逕流無法進入水道時，造成淹水災害時，其流域及集水

區範圍應實施逕流分擔措施，以減輕水道溢淹災害 
 計畫目標訂定包含： 

 
 

 

1.水利設施防洪設計基準：水道與防洪設施可無害通過設計流量為原則 

種類 名稱 主管機關 設計基準 
(重現期：年) 依據 

河川 

淡水河 經濟部 200 

水利工程技術規範、河川治理篇 
中央管河川 經濟部 100 
縣(市)管河川 直轄市、縣(市)政府 25~50 
直轄市管河川 直轄市、縣(市)政府 25~50 

排水 

區域排水 直轄市、縣(市)政府 10 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之區域排水整治及環境營造
規劃手冊 

農田排水 農委會 5 農田排水工程規劃、設計參考手冊 
雨水下水道 內政部 1~5(短延時) 雨水下水道設計指南、雨水下水道系統規劃原則檢討 
事業性海堤 經濟部 50 海堤規劃設計手冊 

 建議維持目前國內一致的水道設計基準 

CH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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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目標訂定包含： 

2.保全地區防洪保護基準：土地避免一定重現期距降雨淹水災害 

 逕流分擔計畫非以完全不淹水為計畫目標，而係在設定地區防洪保護標準

下，以逕流抑制、逕流分散、逕流暫存、低地與逕流積水共存之原則，以

工程方法及非工程方法因地制宜，並輔以避災措施等綜合運用擬訂逕流分

擔措施達成 

種類 名稱 項目 保護標準 

捷運 
臺北捷運 捷運各廠站 

 出入口平臺高度為100年重現期距洪水位加15公分，且高出相鄰路面60~120公
分 

 設置防洪閘門至200年重現期距洪水位加50公分高度，納莉颱風後施作之捷運
線(註)出水高增加為110公分，並以納莉颱風淹水水位做為複核 

高雄捷運 捷運各廠站  設置防洪閘門至200年重現期距洪水位加80公分高度 

特定區 科學園區 
排水系統  25年重現期距 
廠房樓地板高程  100年重現期距洪水位加30~50公分出水高 
滯洪池  50年重現期距(中科滯洪池設計至200年) 

開發案 國立故宮博物院南
部院區 

博物館本館  基地高程200年重現期距洪水位以上(朴子溪測站洪水位為參考基準) 
園區內館外土地  100年重現期距洪水為保護標準 

 由擬訂機關視需逕流分擔區之現有設施之防洪能力、地區重要性與政府財政狀況決定 

CH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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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法 

 由水理模式產出各控制點之逕流歷線 
以流量歷線高於允許排放量之總體積
為逕流分擔量 

 低窪地區無法進入水道之積
淹量，直接以模式所得之淹
水總體積估算 

 保護區域應排除都市計畫農
業區、保護區或非都市計畫
農業用地無法進入水道之超
額逕流量 

 當畫目標訂定後，逕流分擔量體估算應簡單且易操作
，以利後續逕流分擔計畫之推動 

CH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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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理計畫未訂定控制點 

 治理計畫完成時期不同 

 水文量計算方式不同 

以比面積法推求 

1.承受水道之防洪設
計基準較大者 

2.防洪設計基準相同，
取兩者較小值 

CH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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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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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非公用土地 

公共設施用地 

公營事業土地 

• 低度利用公設 
• 公設保留地 
• 整開區內公設 

排除環境敏感區 

排除特殊性質公設 

排除特殊基地條件 

• 帶狀系統性質 
• 公共維生性質 
• 公用服務性質 

• 現況建物密集 
• 地形地勢陡峭 
• 狹長零碎土地 
• 現況道路溝渠 

Step 1 Step 2 Step 3 

土地逕流分擔潛能量估算原則 

類別 可貯留 
面積比例(%) 

容許貯留深度 
(m) 

學校(國小、國中) 30% 0.3m 
學校(高中職以上) 30% 0.5m 
大型公園(>5公頃) 68% 0.5m 

小型公園(<5公頃) 65% 0.2m 65% 
廣場 70% 0.3m 
停車場之停車廣場 
(平面使用) 70% 0.3m 

綠地 25% 0.3m 
機關、市場、社教機構、
郵政 15% 0.3m 

未開闢且有規劃設計手法
成滯洪式公共設施可能之
設施用地 

法定空地比例
減去20% 

一般 2.50m 

最大化 3.17m 

公有非公用土地 
(<1公頃) 法定空地比例

減去20% 

0.50m 

公有非公用土地 
(>1公頃) 

一般 0.5m 
最大化 3.17m 

公營事業及農田水利會土
地(<1公頃) 法定空地比例

減去20% 

0.50m 

公營事業及農田水利會土
地(>1公頃) 

一般 0.5m 
最大化 3.17m 

可貯留量Q(m3)＝ 
可使用面積(m2)×容許貯留深度(m) 

CH7 



19 

逕流分擔方案 
 同時滿足 
 施防洪設計基準 
 保全地區防洪保護基準 

運用水道拓寬、疏浚
、加高及設置滯洪池
等工程措施 

土地之合理使用、建
築物之耐水化等非工
程措施 

提升計畫區 
防洪抗災能力 

 內容包含 
 水道治理方案 
 土地使用方案 
 避災方案 

滿足水利設施 
防洪設計基準 

滿足保全地區 
防洪保護基準 

CH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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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 
水防警戒 
應變系統 

土地 
高程管理 

設置 
擋水閘版 

 防洪警報系統 
 

 警戒雨量 
 

 擬定洪災疏散避難計畫 
 

 分析各重現期淹水範圍潛勢圖 
-擬定洪災避難計畫，作為民眾避災依據 

-套繪排水集水區高重現期距可能淹水範圍 

-水利署、氣象局雨量站 

-建置完整之防洪警報系統 

 地勢較低，淹水風險較高之區位，可透過補

助方式，於住家及地下室出入口設置擋水閘

版補強，降低淹水風險，提升防洪韌性。 

 抬昇住宅區、商業區新建建物開發時，基地

高程應高於路面(人行道)30~50公分，提升

建物耐洪能力 

雨量站 
1小時雨量(mm) 3小時雨量(mm) 6小時雨量(mm) 

二級 一級 二級 一級 二級 一級 

雨量站 50 60 100 110 130 150 

CH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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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事項 辦理事項內容說明 工作細項 工作細項內容說明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1.執行水道逕流
分擔方案 

逕流分擔計畫公告
實施後，應配合執
行逕流分擔計畫內
擬定之水道逕流分
擔方案。 

1.河川及區域排水改
善及維護管理 

2.興建下水道、下水
道改善及下水道維
護管理 

3.坡地排水改善及維
護管理、興建水土
保持措施 

興辦河川及區域排水、下水道、坡地排水等事業
時，應依逕流分擔計畫辦理逕流分擔措施，包含
興建抽水站、閘門、滯洪池、雨水調節池等治理
工程。 

˙ 水利單位 - 

4.農田排水改善及維
護管理 

通洪能力不足之農田排水興辦事業時，應依逕流
分擔計畫配合改善。 

˙ 農田排水管理
單位 - 

5.道路側溝改善及維
護管理 通洪能力不足之道路側溝之配合改善。 ˙ 工務單位 - 

2.執行土地逕流
分擔方案 

逕流分擔計畫公
告實施後，應配
合執行逕流分擔
計畫之土地使用
計畫。 

(1)非屬調洪為主之土
地使用分區或公設
用地變更 

依據逕流分擔計畫所擬定逕流分擔量體需求與檢
討所得適合區位，透過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或
個案變更的方式，將都計區內非屬調洪為主之土
地使用分區或公設用地變更使用。 

˙ 水利單位 
˙ 都發單位 

˙ 地政單位 
˙ 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 
˙ 各鄉鎮區公所 

(2)公共設施多目標使
用 

依據逕流分擔計畫所擬定逕流分擔量體需求，經
檢討與盤點逕流分擔計畫實施範圍內可作滯洪設
施使用之公共設施用地，並透過多目標使用，賦
予滯蓄洪功能。 

˙ 水利單位 
˙ 都發單位 

˙ 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 

˙ 各鄉鎮區公所 

…
…

 

…
…

 

…
…

 

…
…

 

…
…

 

…
…

 

逕流分擔計畫推動權責分工範例 

 逕流分擔之推動，其行政程序體系仍由水利單位主導，而為求治水工作能達流域整體性效果

，需整合水利、下水道、水土保持、農田排水、土地管理、建築管理等相關單位共同推動 

CH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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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流管制技術手冊(草案) 
內容概要說明 2 



 依據修訂之水利法第八十三條之七及八與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督及免辦

認定辦法據以研提手冊架構內容並附操作案例 

 擬定過程參考國內外相關文獻資料成果加以統整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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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修訂之水利法第八十三條之七及八與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督及免辦

認定辦法據以研提手冊架構內容並附操作案例 

 擬定過程參考國內外相關文獻資料成果加以統整研擬 



建築基地 ≧300m2 

雨水貯集滯洪設施 

都
市
計
畫
規
劃
擬
定
階
段 

實
質
開
發
階
段 

單
一
基
地
開
發 

出流管制規劃書 
排水、下水道系統 
滯蓄洪設施區位及量體 

都市計畫審議原則 
 

建築技術規則 
地方自治法規 

排水、下水道系統 
滯蓄洪設施區位及量體 

都市計畫審議原則 
 

出流管制計畫書 

規劃 

設計 

土管要點 
都市設計準則  

 基地整地 
 排水或下水道系統建置 
 計畫道路興闢 
 綠地、公園建置 

建技規則  §305 

水利法  §83-13 

土地使用分區計畫 
公共設施用地計畫 

細計--土管/都設擬定 

市地重劃/區段徵收 

基地開發--都審階段 

基地開發--建照階段 

• 公共設施用地(公園、學校、機
關用地) 

• 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 

細計--土地使用規劃 

土管 +  都市設計準則 

開發面積≧ 2 ha 

45-
80mm 

雨水 
貯集 
滯洪量 

公共工程設計/施工 

其他 
分區 

分區 
變更 

道路 
興闢 
公設 
用地 
＋ 

10年 
重現期 
逕流 

零增量 

桃園≧1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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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修訂之水利法第83條之7及8 
 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督及免辦認定辦法第32條 

 

 

 

 

 

 

 

出
流
管
制
規
劃
書 

出
流
管
制
計
畫
書 

研擬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內容 

 

格式訂定依據 

 

 

 



27 

計畫緣起與目標 

計畫內容與範圍 

土地開發利用內容 

計畫期程 

開發計畫緣由及檢核基準與洪峰流量計算之依據 

開發計畫內容、基地座標、面積及開發

基地範圍圖 

說明土地開發利用內容並列表說明計畫區內土

地使用編定之土地面積、百分比、土地權屬及

使用地編定圖 

土地開發計畫預定期程 

C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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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地理位置 

排水系統說明 

其他相關計畫或 
審查結論 

說明開發區與周邊地區的關係 

相關計畫 
 都市計畫 
 水土保持計畫 
 其他相關開發計畫 

 環境影響說明書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 

審查結論 針對涉及出流管制 
結論進行說明 

說明包含基地內部穿越水路及周邊河川、排水系統(河川
、區域排水、雨水下水道、農田排水、道路排水及其他
排水)相關治理情形、保護標準 

以完整呈現開發基地現況與周邊河川、排水之關係為原則 

包含開發基地地理位置、行政區、水路、交通
或其他重要地標，並繪製開發基地地理位置圖 

C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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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文因子 

地下水位 

地層下陷 

基地與相關排水路
資料蒐集與調查 

土地開發利用概述 

淹水事件調查 

說明周邊區域現況地形、土壤、地質分布 

開發基地地下水位分布情形 
輔助鑽探資料做為滯洪設施設計之參考 

開發基地是否位於地層下陷區及歷年下陷的狀況 

開發基地現況土地利用情形，並繪製開發基地現況土地
利用概況圖、表 

說明開發基地及周邊區域以往淹水情形 
繪製歷史淹水範圍、治理規劃報告10年重現期淹水範圍 
進行淹水調查訪談 

基地內穿越水路、聯外排水路、周邊水路之斷面、地形
資料蒐集與調查，以能進行水路通洪能力檢核為原則 

C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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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開發前後逕流量計算及 
出流管制量訂定方式 

土地開發前後逕流量計算及出流管制量訂定，係透過集水區劃設、暴雨
量、有效降雨量、集流時間、降雨逕流模式計算洪峰流量，並評估聯外
排水路的通洪能力，並訂定出流管制量，作為出流管制設施方案擬定之
依據 

 

 

 

 

 

 

 

 
 

 
 

 
 

 
 
 

  

 

 

 

 

 

 

 

 

  

 
 

 
 

24小時 
暴雨量 

開發基地開發前後集水區劃設 

流程細項 

穿越水路開發前後集水區劃設 
聯外排水路開發前後集水區劃設 

a 
b 
c 

鄰近中央氣象局或水利署雨量站降雨強度-延時
Horner 公式雨型(10min間隔) 

集流時間(Tc)以流入時間(T1)及流下時間(T2)計算：
Tc=T1+T2 

1.集水區劃設 

2.暴雨量計算 

3.設計雨型 

5.集流時間計算 

以SCS-CN法計算降雨損失 4.有效降雨量計算 

操作流程 

採用規劃報告分析結果 a 
採鄰近開發基地之中央氣象局或經濟部水利
署雨量站之降雨強度-延時Horner公式分析 

b 

有規劃報告 
無規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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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SCS無因次單位歷線法與Horner雨型計算最大24
小時之2、5、10年重現期距洪峰流量 

評估基地開發出口聯外排水路之現況長延時(24
小時)降雨之通洪能力與水位歷線 

根據開發前逕流量及聯外排水路通洪
能力評估出流管制量 

. 

6.基地開發前後洪峰流量計算 

7.聯外排水路通洪能力評估
及外水位歷線計算 

8.基地出流管制量訂定 

流程細項 操作流程 

土地開發前後逕流量計算及 
出流管制量訂定方式 

土地開發前後逕流量計算及出流管制量訂定，係透過集水區劃設、暴雨
量、有效降雨量、集流時間、降雨逕流模式計算洪峰流量，並評估聯外
排水路的通洪能力，並訂定出流管制量，作為出流管制設施方案擬定之
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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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集水區劃設 

2.暴雨量計算 

3.設計雨型 

4.有效降雨量計算 

6.基地開發前後洪峰流量計算 

7.聯外排水路通洪能力評估 
及外水位歷線計算 

8.基地出流管制量訂定 

5. 集流時間計算 

開
發
前 
集
水
區
劃
設 

開
發
後 
集
水
區
劃
設 

原水路 

原水路 
原水路 

考量地形地勢、道路劃設 
穿越水路集水範圍 

因開發行為改變之穿越水路需
進行改善，故原穿越水路上游
集水區之地表逕流須納入穿越
水路通洪能力檢討 

穿越水路集水區 

基地開發 
改變穿越水路 

因應基地開發之
穿越水路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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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後 
洪峰流量 開發前 

洪峰流量 

0

0.2

0.4

0.6

0.8

1

1.2

1.4

1.6

1.8

2

0 0.5 1 1.5 2 2.5

流
量

(c
m

s)

時間 t (h r)

0

0.2

0.4

0.6

0.8

1

1.2

0 1 2 3 4 5 6

Q
/Q

p

t / Tp

t r

Tlag

Tc

SCS無因次單位歷線 單位歷線
轉換

(乘以Qp、Tp)

有效降雨

SCS無因次單位歷線法 
長延時(24小時)降雨強度
與Horner設計雨型計算降
雨 

比較10年重現期距
開發前後逕流量 

1.集水區劃設 

2.暴雨量計算 

3.設計雨型 

4.有效降雨量計算 

6.基地開發前後洪峰流量計算 

7.聯外排水路通洪能力評估 
及外水位歷線計算 

8.基地出流管制量訂定 

5. 集流時間計算 

CH4 



34 

 

 以水理模式檢核聯外排水路在與區域排水匯流口之外水位影響下之
通洪能力 

外水位歷線計算方式 
聯外排水通洪能力檢核 

外水位歷線 

原則採HEC-RAS模式進行 
聯外排水通洪能力檢核 

1.集水區劃設 

2.暴雨量計算 

3.設計雨型 

4.有效降雨量計算 

6.基地開發前後洪峰流量計算 

7.聯外排水路通洪能力評估 
及外水位歷線計算 

8.基地出流管制量訂定 

5. 集流時間計算 

C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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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聯外排水路現況通洪能
力(Q)滿足10年重現期距
洪峰流量 
 
則開發基地之出流管制量
(Qa,T)不大於10年重現期
距之洪峰流量(Q10) 

若聯外排水路現況通洪能力(Q)小於10年
重現期距洪峰流量(為5年或2年重現期距) 
 
則開發基地之出流管制量則訂定為不大於
現況通洪能力(5年之Q5或2年之Q2)重現期
距的洪峰流量 

Qa,T：2、5、10年出流管制量 1.集水區劃設 

2.暴雨量計算 

3.設計雨型 

4.有效降雨量計算 

6.基地開發前後洪峰流量計算 

7.聯外排水路通洪能力評估 
及外水位歷線計算 

8.基地出流管制量訂定 

5. 集流時間計算 

C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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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基地保護標準 

出流管制僅基於10年重現期距要求 
義務人可依據開發基地重要性， 

衡量開發基地保護標準是否提高 

義務人藉此釐清 
開發區防洪標準 

EX.故宮南院滯洪池達Q100，建築樓地板
高程達朴子溪Q200洪水位 

義務人可透過多元設計局部提高 
建築物或全區之防洪保護標準 

C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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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流管制設施規劃 

 
 

 

 

 

 

 
 

列出開發基地內出流管制設施並分單元說明，
並繪製開發基地之出流管制設施規劃布置圖，
至少應該包含位置、高程、尺寸等規劃成果。 

出流管制設施布置示意圖 排水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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滯洪體積檢核 

 
 

 

 

 

 

 
 

 

 洪峰流量檢核： 
檢核各重現期距排水出流量 

說明 洪峰流量 基地出流 

重現期 
(年) 

開發後
(cms) 

開發前
(cms) 

出流管制量
(cms) 

出流量
(cms) 

10 2.677 2.171 
2.171 

2.136 
5 2.384 1.795 1.752 
2 1.883 1.231 1.164 

排水出流洪峰流量
檢核基準 

列表說明2、5、10年重現期 
開發後不大於開發前洪峰流量 

檢核基準 說明採用保護標準及滯洪體積安全係數 

滯洪演算說明模式 參數設定與邊界條件 

檢核結果 繪製滯洪池體積、深度、面積曲線，

列表說明各重現期距檢核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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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位

高

程(

M)

流

量(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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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軸(hr:min:sec)

入流歷線 出流歷線 滯洪池水位 八寶圳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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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積(

平
方
公
尺)

面
積(

平
方
公
尺)

水深(公尺)

原設計面積曲線

設計面積曲線(1.2倍調整後)

原設計體積曲線

設計體積曲線(1.2倍調整後)

滯洪池H-V-A曲線 滯洪池演算成果 

原則採SWMM模式 
進行滯洪體積檢核 

OK! 

滯洪體積 
H-V曲線 

1.2倍放大之 
H-V曲線 

滯洪體積 
H-A曲線 

1.2倍放大之 
H-A曲線 

(範例安全係數採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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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排水路 
通洪能力檢核 

 

 

 

 

 
 

檢核土地開發基地內排水通洪能力不受外水位之影響 
以外水位歷線為下游邊界條件，對滯洪池及基地排水路 

以水理模式進行動態檢核 
設計條件下基地排水路不溢堤或不冒出人孔為原則， 

並繪圖展示 

基地排水路動態檢核示意 

原則採SWMM模式 
進行下水道通洪能力檢核 

CH6 



變更排水集水區， 
依排水管理辦法辦理第三條辦理 

變更水道者應依據水利法第九條辦理 
變更雨水下水道排水分區，須不影響匯入之下水

道通洪能力且取得主管機關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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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開發改變河川或 
區域排水集水區評估 

基地內穿越水路集排水功
能及地表逕流通過評估 

基地位於10年重現期距淹
水區之因應對策 

須提出無妨礙上游地區之地表逕流通過，無增加 
基地周遭淹水轉移及淹水潛勢的因應對策與措施
。 

應考量穿越水路或截流水路之通洪能力 
道路、鐵路等線狀開發應考慮路堤效應 

 評估時應考慮不同基地開發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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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流管制設施 
整體布置 

排水路設計 

滯洪設施設計 

其他出流管制設施
設計 

施工期間防災規劃
及措施 

工程數量及經費 

 

基地內出流管制方案提出各設施布置方式詳細說明 

 
 

 

 

 

 
 

 

 

 

工程實施計畫 

基地內開發之各項設施如排水路、截流水路及穿越水
路、滯洪池及其他出流管制措施設計諸元詳細說明 

開發基地施工期期間應考量施工期間採取之防災、避
災措施，並將災害搶救小組納入工程編制 

詳細載明工程經費、施工項目及相關工程實施計畫內
容 

CH8 



出流管制設施操作使用計畫及維護管理計畫 
應載明相關權責單位及經費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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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權責單位與經費來源 

操作使用計畫 

維護管理計畫 出流管制設施之維護計畫包含平時檢查設施正常
運轉以及汛期期間與颱風來臨前之維護管理工作 

出流管制設施完成後應附操作說明，包含相關 
設施功能、標準作業流程以及緊急應變措施等內
容 

 

 
 

若有設置抽水站，需有抽水站操作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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